
金
、
前
言

近
年
來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「
生
涯
轉
銜
」

(
2
2月
5

呂
立
。
皂
、
「
轉
銜

服
務

/
教
育
」

(
5
日
-
丘
。
口
m
m「
〈
佇
立
在
E

旦
旦
)
、
「
就
業
轉
銜
」

(
叩
呂
立
。
咒
B
g

三
『
臼
豆
丘
。
2
)以
及
「
個
別
化
的
轉
銜
計
畫
」
(
戶
口
企
〈
E
E
-
-
N且

g
z
-
E
D

可
-
2
)
等
有
關
的
社
會
福
利
與
教
育
服
務
的
概
念
，
於
社
會
福
利

與
特
殊
教
育
的
領
域
中
受
到
相
當
大
的
關
切
與
重
視
。
譬
如
:
向
下
與
向
上

延
長
身
心
障
礙
者
受
教
育
年
限
、
個
案
與
家
庭
中
心
轉
銜
計
畫
的
要
求
與
實

施
、
整
合
生
涯
各
階
段
所
需
的
資
源
與
福
利
服
務
、
無
接
縫
連
續
性
轉
銜
的

重
視
與
呼
籲
、
轉
銜
教
育
與
生
涯
教
育
的
規
劃
與
提
倡
、
生
涯
觀
點
轉
銜
模

式
之
發
展
、
個
案
管
理
專
業
服
務
制
度
的
建
立
、
障
礙
學
生
離
校
後
的
就
業

轉
銜
與
服
務
，
以
及
重
疊
式
個
別
化
服
務
模
式
，
如
「
個
別
化
家
庭
服
務
計

畫
」
(
一
直
至
告
自-
Z旦

P
S
-
-『
明
白
『i
n
n
-
g
L
E可
)
、
「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」

(
一
旦
玄
告
且
一
一

N
旦
旦

E

怠
。
口
可
『az
g
u

月
開M
V
)、
「
個
別
化
書
面
復
健
計
書
一
」

(
古
已-
i
E
且
一N
a
t
Z
E
g

『
巴
巴
安
缸
片
一
呂
立
g
u
H
S均
可
)
或
「
個
別
化
就
業

計
畫
」
(
戶
口
企
〈
E
E
-
-
N且
立
自
且
由
呂
立
。y
g
g
片

u
旬
開
)
、
「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」

(
一
旦
芝E
S
-
-
N
m
E
Z
S
E
S
E
P司
司
)
與
其
他
「
個
別
化
的
服
務
計
書
一
」

(
一E
Z
E
S
-
-
N
m
E
m『
〈
戶
口
。1S
P
H勾
)
的
貫
通
銜
接
)
的
建
構
等
等
有
關
轉

銜
的
議
題
，
均
引
起
學
界
廣
大
的
討
論
與
呼
籲
。
(
如
.. 

E
Z
R
ω
E
B
。
口
M
U

F
Z
O
W』押
回
信
門"
M
O
O
-
u
巴
卅
一
戶
口
吧
。

p
n
g
『
F
h
w
叭
。
一
叩
門
。
少
M
O
O
O
u
t
呵
呵Z
B
E
W

N
O
E
;

許
天
威
，
民
九
0

、
林
宏
熾
，
民
八
九
、
民
九
O
a
)
。

就
美
國
而
言
，
根
據
巴
巴
口
呢
。
口
、
仿
古
井
與
肉
旦
旦
o
n
(
N
C
C
O
)

的
研
究
，

轉
銜
教
育
的
發
展
主
要
受
到
兩
大
理
念
的
影
響
.. 

一
為
一
九
七
0
年
代
之
生

涯
教
育

(
2
8月
且
已
口
自
己
。
三
運
動
，
一
為
一
九
八
0
年
代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
獨
立
生
活
(
一
且
也
而
且mE
E

古
巴
運
動
。
此
後
，
隨
著
一
九
九

0
年
後
一

系
列
有
關
轉
銜
之
法
規
的
訂
定
，
譬
如
.. 

一
九
九
0
年
「
美
國
身
心
障
礙
者

法
案
」
(
〉
呂
立
們
自
己
三
月
F
U
E
σ
E

卅
一
凹
的
〉
泣
，
公
法
-
O

一
l
i

三
二
六
，
簡
稱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的一月三年一十九國民革中



〉
已
〉
)
.• 

一
九
九
四
年
「
公
元
二
O
O
0

年
目
標
:
教
育
美
國
法
案
」
;
(
G
S
Z

M
O
O
O
-
E
E
S
E
〉
S
E
S

〉
泣
。
同
志
去
)
;
一
九
九
四
年
「
學
校
一
工
作
機
會

法
案
」
Z
n
v
o
o
-
-

言
，
宅
。
矢
。
苦
。
吾
吾
吉
〉
旦
旦
這
支
)
;
一
九
九
七
年
「
身

心
障
礙
個
人
教
育
法
案
修
正
案
」

(
H
D
E
〈
E
S
Z

三
月
Z
U
F
聞
自
σ
E
E
的

E
E

缸
片
一
。
口
〉
立
〉g
o

口
已g
g
z

。
『
石
油
寸
，
簡
稱
已
開
〉-
3
斗
)
;
一
九
九
八
年

納
編
於
「
勞
動
力
投
資
法
案
」
(
宅
。
其
F
E
m
E
〈
m
m
g
m
E

〉
2
)
之
「
職
業
復

健
法
修
正
案
」

(
5
口
缸
片
一
g

巴
"
，
白
宮σ
E
S
泣
。
口
〉
n
H
〉
g
g

已
B
m
D
Z

。
三
洶
洶
∞
)
;

一
九
九
八
年
「
卡
爾
、
帕
金
斯
職
業
教
育
法
案
」
(
們
自
己
。

-
E

門
E
E

〈
。
口
且
已
。
口
自
一
血
口
已
〉
H
u
-
-
m

已
]
『o
n
y口
。
一
。
∞
咒
間
已

c
n
自
己
。
口
〉
立
〉

g
m

口
已
皂
白
皂
的
。
月1

-
3
∞
)
等
，
更
將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涯
轉
銜
福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，
推
向
更
具
個

別
化
、
專
業
化
、
制
度
化
與
法
規
化
的
層
級
。
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隨
著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第
四
十

二
條
中
所
規
定
之
「
為
使
身
心
障
礙
者
不
同
之
生
涯
福
利
需
求
得
以
銜
接
，
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，
應
積
極
溝
通
、
協
調
、
制
訂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，
以
提
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整
體
性
及
持
續
性
之
服
務
」
(
總
統
府
，
民
八
六
a
)
，
以
及
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第
廿
二
條
規
定
之
「
身
心
障
礙
教
育
之
診
斷
與
教
學
工
作
，

應
以
專
業
團
隊
合
作
進
行
為
原
則
，
集
合
衛
生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社
會
福
利
、

就
業
服
務
等
專
業
共
同
提
供
課
業
學
習
、
生
活
、
就
業
轉
銜
等
協
助
，
身
心

障
礙
教
育
專
業
團
隊
設
置
與
實
施
辦
法
由
中
央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定
之
」

(
總
統
府
，
民
八
六

b
)
等
有
關
身
心
障
礙
者
轉
銜
之
福
利
服
務
與
教
育
措

施
，
亦
正
式
地
在
我
國
受
到
法
律
上
的
保
障
與
確
定
。
此
種
法
律
上
的
保
障

非
但
真
有
時
代
性
與
發
展
性
的
意
義
，
更
具
有
社
會
福
利
實
務
運
用
與
發
展

午
，
占

的
前
臆
性
。
才

區

因
此
，
在
進
入
新
紀
元
廿
一
世
紀
的
此
刻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社
會
福
利
與
發

特
殊
教
育
之
發
展
已
將
具
有
時
代
性
與
前
膽
性
演
變
的
當
下
。
本
文
謹
就
身
報

心
障
礙
者
社
會
福
利
與
特
殊
教
育
發
展
的
觀
點
，
探
討
身
心
障
礙
者
轉
銜
服
刊

務
之
基
本
精
神
與
概
念
核
心
，
揭
黨
轉
銜
服
務
未
來
政
策
的
方
向
與
展
望
，
服

以
及
轉
銜
計
蓋
在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的
運
用
與
發
展
，
以
供
改
善
發
展
我
廿

國
社
會
福
利
與
特
殊
教
育
之
參
考
。
期

貳
、
此
勾
心
賠
陣
成
帆
穿
插
付
街
級
組
份
之
核
心
概
念

與
基
本
特
神

一的一

-
、
特
街
服
﹒
務
發
展
之
歷
丈
發
展
情
進
亂

付
歷
史
上
轉
銜
服
務
發
展
之
倒
寫

就
社
會
福
利
與
特
殊
教
育
發
展
的
歷
史
而
言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轉
銜
服
務

與
教
育
發
展
的
歷
史
約
僅
有
三
、
四
十
年
的
過
程
與
演
進
。
根
據
美
國
「
特

殊
兒
童
學
會
」
(
口
。
E
n
-
-
。
口
開H
n
n
玄
。s
-
n
F
F
E
Z
P
白
們
)
「
生
涯
發
展
肘

與
轉
銜
部
門
」
(
巳
玄
的
一
S
S
Q
Z
R
O

白
〈m
Z
E
m口H
E
:

『
臼D
M
Z
-
s

飢

。
口
。
吋
)
主
席
白
色
可
叩
門
口

(
3
室
)
於
該
組
織
出
版
之
「
特
殊
個
人
生
涯
發
展
」
九

季
刊
(
口
自3
月
白
白
豆
。
可
皂
白
口

5

門
開H
m
m立F
O
E
-
-
E
Z
E
S
E
-
n
o
E
)

所
宣
示
→

與
揭
蠶
該
單
位
對
中
學
階
段
轉
銜
之
立
場
與
定
位
論
文
中
，
即
清
楚
地
將
美
年

國
轉
銜
的
發
展
歸
納
為
四
大
階
段
，
由
一
九
六

0
年
代
之
以
「
工
作
學
習
方
肛



案
」
(
宅
。
其t
M
E
身
習
。
∞
「
白
宮
的
)
為
中
心
理
念
之
職
業
教
育
銜
接
，
至
一
九
七

0
年
代
之
強
調
「
生
涯
教
育
」
(
2
5
月
在

E

丘
吉
口
)
之
生
涯
銜
接
，
再
至
於

一
九
八
0
年
代
之
以
「
就
業
轉
銜
服
務
」
(
叩
呂
立
。
k
g
m
丘
吉
口
的
一
位
。
口
)
為
主

之
社
區
與
工
作
上
的
銜
接
，
最
後
一
九
九

0
年
代
之
以
一
系
列
成
果
導
向
活

動
之
「
轉
銜
服
務
」

(
5
豆
丘
。
口
的
。
『i
n
m
m
)
為
主
之
生
活
的
銜
接
(
林
宏
熾
，

民
八
九
)
。

心H
美
國
轉
銜
服
務
發
展
之
趨
勢

就
美
國
而
言
，
美
國
法
案
係
將
轉
銜
截
然
地
劃
分
為
「
早
期
療
育
階
段

轉
銜
」
以
及
「
中
學
階
段
轉
銜
」
兩
大
階
段
。
對
於
該
兩
階
段
之
間
的
銜
接
，

以
及
後
續
發
展
的
轉
銜
並
無
法
律
上
明
訂
的
規
範
與
約
束
。
因
此
，
於
美
國
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學
者
專
家
(
如

.. 
豈
丘
吉

3
.
品
。
房
管
它
叩
門
片
。
待
們
。
『

Z
P

】
頃
。
趴
)

反
對
此
種
現
行
法
律
規
範
僅
強
調
「
早
期
療
育
階
段
轉
銜
」
與
「
中
學
階
段

轉
銜
」
之
兩
階
段
轉
銜
，
而
提
出
「
生
命
週
期
的
轉
銜
」

(
z
p
a
n
-
叩

門
『
古
巴
泣
。
口
)
或
「
無
接
縫
轉
銜
」
(
m
g皂
白
的
閏
月B
E
E
S
)
，
期
以
改
善
並
規

劃
現
在
與
未
來
之
轉
銜
服
務
與
教
育
。
彼
等
認
為
轉
銜
係
真
有
連
續
性
、
階

段
性
以
及
銜
接
性
，
而
個
體
於
生
命
不
同
的
階
段
，
皆
有
其
不
同
階
段
的
需

求
與
困
難
，
因
此
也
需
要
不
同
階
段
的
連
續
性
轉
銜
。
此
種
理
念
如
同

開
立
宮
。
口
(
3
∞
M
)
所
提
「
社
會
心
理
發
展
理
論
」

(
H
F
8
4丘官
司
n
v。
-
E
n
g
­

已
2

丘
。
可B
S
H
)之
「
八
項
生
活
危
機
」
(
立
嘻
卅
一
哥
們
已
扭
曲
印
)
的
過
渡
與
轉
換
，

而
個
體
人
格
與
生
涯
的
組
成
與
發
展
係
數
各
不
同
階
段
轉
銜
的
組
合
。
就
目

前
而
言
，
美
國
身
心
障
礙
者
終
生
轉
銜
與
全
方
位
能
生
涯
規
劃
約
可
分
成

.. 

ω
學
齡
前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仙
就
學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
ω

與
離
校
後
的
轉
銜
。
亦
斟

即
所
謂
ω
「
進
入
轉
銜
」
(
5
豆

E
E
E
O
)
;
ω
「
中
間
轉
銜
」
(
5
口
的
一
旦
旦
發

去
岳
王
舍
己
口
∞
)
，
以
及
ω
「
離
去
轉
銜
」
等
(
S
E
E
-
B
E
H丘
)
(
ω
S
F苦
。
如
何

宣
言
還
是
沾
自
片
片
。
口
忌
。
。
至
三
。
這
)
。
刊

侈
m
r

九十七日
川

fsJ 

門
叫
我
國
轉
銜
服
務
發
展
之
近
況
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轉
街
有
關
的
規
定
主
要
係
訂
定
於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
法
」
第
四
十
二
條
與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第
廿
二
條
中
，
其
中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
保
護
法
」
係
以
廣
義
的
「
生
涯
轉
銜
」
的
觀
點
來
界
定
轉
銜
的
概
念
;
而
「
特

殊
教
育
法
」
則
係
以
狹
義
的
「
就
業
轉
銜
」
來
探
討
規
範
轉
銜
服
務
。
不
過

「
特
殊
教
育
執
行
細
則
」
叉
進
一
步
地
將
就
學
階
段
的
轉
銜
階
段
明
訂
為.. 

學
前
教
育
大
班
、
國
小
六
年
級
、
國
中
三
年
級
及
高
中
(
職
)
三
年
級
學
生

四
大
階
段
時
，
更
進
一
步
地
將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的
「
就
業
轉
銜
」
擴
大
，

包
括
升
學
輔
導
、
生
活
、
就
業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福
利
服
務
及
其
他
相
關
專
業

服
務
等
項
目
(
教
育
部
，
民
八
十
八
)
。
其
中
我
國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
第
四
十
二
條
中
所
規
定
之
「
為
使
身
心
障
礙
者
不
同
之
生
涯
福
利
需
求
得
以

銜
接
，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，
應
積
極
溝
通
、
協
調
、
制
訂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，

以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整
體
性
及
持
續
性
之
服
務
」
更
是
轉
銜
服
務
最
具
前
瞻

性
的
觀
點
與
發
展
。

二
、
特
街
服
﹒
潛
之
核
心
﹒
稅
金
與
基
本
精
神

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雖
然
轉
銜
服
務
的
概
念
與
意
義
可
以
由
「
傳
統
就
業
與
職
業
重
建
的
觀

點
」
、
「
心
理
學
與
生
涯
發
展
的
觀
點
」
、
「
社
區
適
應
與
生
活
適
應
的
觀
點
」
、

「
法
律
上
轉
銜
服
務
的
觀
點
」
、
以
及
「
生
涯
轉
銜
與
終
生
教
育
的
觀
點
」
來

加
以
探
討
。
不
過
就
實
務
運
作
而
言
，
美
中
兩
國
有
關
「
轉
銜
服
務
」
的
核

心
概
念
與
基
本
精
神
主
要
亦
係
訂
定
於
相
關
法
規
之
中
。

M
U美
國
轉
銜
服
務
的
法
律
滴
義

界
定
轉
銜
服
務
定
義
之
法
律
，
則
係
明
訂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「
身
心
障
礙
個
人

教
育
法
案
修
正
案
」
(
已
開
〉
3
2
)
中
。
根
據
該
法
律
的
規
定
，
轉
銜
服
務

需
真
有
如
下
兩
項
主
要
概
念
:

一
、
轉
銜
係
幫
助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順
利
地
由

學
校
過
渡
到
離
校
後
的
生
活
所
提
供
之
一
系
列
成
果
導
向
的
協
調
活
動
;
包

括
:
中
學
後
的
教
育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整
合
式
的
就
業
(
包
含
支
持
性
就
業
)
、

成
人
與
繼
續
教
育
、
成
人
服
務
、
獨
立
生
活
、
和
社
區
的
參
與
。
二
、
轉
銜

必
須
要
.. 

山
根
基
於
學
生
個
別
的
需
要
，
考
慮
學
生
的
喜
好
與
興
趣;
ω
包

括
教
學
、
社
區
經
驗
、
就
業
的
發
展
，
以
及
其
他
離
校
後
成
人
生
活
所
應
具

就
美
國
而
言
，
有
關
轉
銜
之
法
規
相
當
多
，
如
表
一
所
一
朮
。
不
過
明
確

表一:美國有關身心障礙者轉銜服務之相關法案

卜)特殊教育相關法案

﹒ 1975 年「全體殘障見童教育法案 J (EHA)' 94-142 
公法

• 1983 年「殘障兒童教育法修正案 J' 98-199 公法

• 1986 年「殘障兒童教育法修正案 J' 99-457 公法

'1990 年「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案 J ( IDEA)' 101 -476 
公法

﹒ 1997 年「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修正案 J' 105-17 
公法

L斗復健及公民權利法案

﹒ 1973 年「職業復健法案 J '的心 12 公法

• 1983 年「職業復健法修正案 J' 98-221 公法
• 1986 年「職業復健法修正案 J' 99-506 公法

• 1990 年「美國障礙者法案 J (ADA)' 101-336 公法
• 1992 年「職業復健法修正案 J' 102 - 569 公法
﹒ 1998 年「職業復健法修正案 J' 105-220 公法(該

法案係納編於 1998 年「勞資力投資法案」
第四章)

(三j技術職業教育法案

• 1917 年「史密斯-休斯法案 J' 347 公法

• 1963 年「職業教育法案 J' 88-210 公法

• 1968 年「職業教育法修正案 J' 90-210 公法
• 1976 年「教育修正案 J (第二章) , 94-482 公法
• 1984 年「卡爾巴柏金斯職業教育法案 J'98-524 公

法
• 1990 年「卡爾-柏金斯職業與應用科技教育法修正

案 J' 101-392 公法
• 1998 年「卡爾-柏金斯職業與應用科技教育法修正

案 J' 105-332 公法

關勞動力訓練法案

• 1973 年「綜合訓練與就業法案 J (CETA) ，的 -203

公法

• 1978 年「綜合訓練與就業法修正案 J' 的 -524 公法

• 1982 年「工作訓練合作法案 J (JTPA) , 97-330 公
法

• 1986 年「工作訓練合作法修正案 J'99-496 公法

• 1992 年「工作訓練改革修正案 J' 102-367 公法

-1998 年「勞資力投資法案 J (WIA)' 105-220 公法

回最近教育改革法案

• 1994 年「公元二000年、目標:教育美國法案 J ' 
103-227 公法

• 1994 年「學校至工作之機會法案 J ( STWOA) , 

103-239 公法
• 1994 年「促進美國學校法案 J' 103-382 公法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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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的
相
關
活
動
;
ω
如
果
可
能
或
必
須
的
話
，
尚
包
含
日
常
生
活
技
能
與
功

能
性
評
量
(
林
宏
熾
，
民
八
十
九
)
。

的H我
國
轉
銜
服
務
的
法
律
涵
義
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轉
銜
有
闊
的
規
定
主
要
係
界
定
於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
法
」
與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之
相
關
法
規
當
中
。
轉
銜
服
務
之
定
義
係
界
定
於
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第
四
十
二
條
:
為
使
身
心
障
礙
者
不
同
之
生
涯
福

利
需
求
得
以
銜
接
，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，
應
積
極
溝
通
、
協
調
、
制
訂
生

涯
轉
銜
計
畫
，
以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整
體
愷
及
持
續
性
之
服
務
。
「
身
心
障
礙

者
保
護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十
五
條
:
本
法
第
四
十
二
條
所
稱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，

指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各
個
人
生
階
段
由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及
勞
工
等
專

業
人
員
以
團
隊
方
式
，
會
同
身
心
障
礙
者
或
其
家
屬
訂
定
之
轉
銜
計
畫
。
前

項
轉
銜
計
畫
內
容
如
下

.. 
ω
身
心
障
礙
者
基
本
資
料
。

ω
各
階
段
專
業
服
務

資
料
。
m
家
庭
輔
導
計
畫
。
仙
身
心
狀
況
評
估
。
則
未
來
安
置
協
助
建
議
方

案
。
們
則
轉
銜
準
備
服
務
事
項
。
此
外
我
國
亦
有
相
當
多
的
法
規
有
涉
及
轉
銜

之
概
念
，
譬
如
:
特
殊
教
育
相
關
法
案
方
面
有
.. 
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、
「
特
殊
教

育
課
程
教
材
教
法
實
施
辦
法
」
、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教

育
專
業
團
隊
設
置
與
實
施
辦
法
」
、
「
特
殊
教
育
學
生
獎
助
辦
法
」
、
「
完
成
國

民
教
育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升
學
輔
導
辦
法
」
、
「
各
教
育
階
段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轉

銜
服
務
實
施
要
點
」
等
等
。
身
心
障
礙
保
護
法
及
社
會
福
利
法
案
方
面
有
﹒
﹒
「
身
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醫

療
及
輔
助
器
真
費
用
補
助
辦
法
行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托
育
養
護
費
用
補
助

辦
法
」
、
「
學
富
身
心
障
礙
者
文
化
與
精
神
生
活
實
施
辦
法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保
險
費
補
助
辦
法
」
、
「
見
童
福
利
法
」
、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、
「
精

神
衛
生
法
」
、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等
等
。
技
術
職
業
教
育
法
案
方
面
有
:
「
技
職

教
育
法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十
二
年
安
置
計
畫
」
等
等
。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服

務
法
案
方
面
有
﹒
﹒
「
就
業
服
務
法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輔
導
評
量
辦
法
」
、
「
身
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輔
助
器
具
補
助
辦
法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創
業
貸
款
補
助
辦

法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業
訓
練
經
費
補
助
辦
法
」
等
等
。
此
外
尚
有
其
他
相

關
法
案
如
.. 
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搭
乘
園
內
民
營
公
共
交
通
工
具
優
待
實
施
辦

法
」
、
「
電
信
事
業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特
別
服
務
實
施
辦
法
」
、
「
所
得
稅
法
」
、

「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」
等
等
，
規
模
可
謂
相
當
完
整
(
內
政
部
，
九

0
)
。

內
向
轉
銜
服
務
的
基
本
理
念

就
美
國
轉
銜
服
務
發
展
的
歷
史
與
精
神
而
言
，
所
謂
轉
銜
服
務
係
具
有

下
列
之
基
本
理
念
﹒
-

L

轉
銜
的
主
嬰
目
的
瓷
於
主
運
輔
導
與
安
置

•• 

轉
銜
(
[
門
戶
口
的
工-8
)

不
同
與
轉
介
(
叫
個
問
叩
門
門
自
己
轉
銜
的
內
容
包
括
轉
介
。
其
主
要
目
的
係
在
於
中

ω
協
助
障
礙
學
生
由
某
一
個
生
命
的
階
段
順
利
的
銜
接
至
另
外
一
個
階
段
;
革

f

ω
協
助
障
礙
學
生
由
某
一
個
單
位
轉
介
至
另
一
個
單
位
，

ω

協
助
障
礙
學
生
骯

進
行
轉
銜
前
的
評
估
與
評
量
工
作
以
進
行
轉
銜

.. 

ω
輔
導
障
礙
學
生
進
行
生
九

涯
規
劃
以
進
行
生
涯
安
置
，
ω

輔
導
學
生
自
我
決
策
以
進
行
個
人
之
生
涯
轉
→

銜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;
剛
考
量
學
生
個
人
之
生
涯
發
展
需
求
與
家
庭
之
狀
況
與
年

期
望
訂
定
合
宜
之
轉
銜
目
標
;
的
協
調
不
同
的
單
位
與
機
構
進
行
溝
通
協
調
丹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 64 一



以
進
行
跨
單
位
的
轉
銜
安
置
﹒
，
則
持
續
進
行
追
蹤
輔
導
以
進
行
終
生
性
的
生

涯
發
展
。

2

輯
銜
服
務
發
生
之
階
段
諒
在
於
進
入
新
的
(
致
不
同
的
)
單
位
或
生

命
階
段
之
前

.. 

就
美
國
轉
銜
服
務
的
精
神
而
言
，
轉
銜
服
務
係
於
學
生
尚
未

進
入
新
的
或
不
同
的
單
位
之
前
所
提
供
之
一
系
列
的
專
業
服
務
措
施
。
由
於

其
轉
銜
服
務
所
提
供
時
間
之
長
短
不
同
，
有
些
學
者
(
臀
如

.. 

的
工
-
E
E
g
e

n
-
E
T
a
b
r
z
g
m
e
M
O
C
O
U
F
o
-
-
口

4
-
u
u
u
)
會
將
較
長
的
轉
銜
服
務
以

「
轉
銜
教
育
」
(
門
門
言
的
工
石
口
立
Z
S

三
O
口
)
或
「
生
涯
教
育
」

(
2
5
叩
門

口
已5
2

日
O

口
)
來
加
以
界
定
，
以
強
調
係
轉
銜
服
務
係
在
於
教
育
階
段
中
進

行
。
有
些
學
者
(
譬
如
:
同
己
的
口
尸
無
叮
叮
立
的3
.

戶
。
這
U
Z
Z
2
.
N
C
O
]
)

則
係
以
「
轉
銜
」
或
「
轉
銜
服
務
」
來
加
以
說
明
。
亦
有
學
者
(
譬
如.. 
明
]
閃
出
叩
門
﹒

巳
量
。
口
的
喝
E
T
e
b

由
自
己
4
N
O
C
-
)係
以
不
同
階
段
之
轉
銜
規
劃

(
[
門
宮
的
三
戶
。
口E
S
E
口
問
)
來
加
以
探
討
。

3

轉
街
脂
務
慌
以
身
亡
障
礙
者
為
主

•. 

儘
管
特
殊
教
育
之
對
象
係
以
身

心
障
礙
者
以
及
資
賦
優
異
學
生
為
主
。
然
而
就
美
國
「
身
心
障
礙
個
人
教
育

法
案
修
正
案
」
(
門
口
出
〉
]
叮
叮
斗
)
與
我
國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與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
保
護
法
」
的
規
定
，
轉
銜
服
務
提
供
之
對
象
均
係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主
。
儘

管
此
舉
曾
在
美
國
特
殊
教
育
界
中
引
起
一
些
爭
議
，
譬
如
美
國
資
優
教
育
委

員
會
主
的
M
o
n
-
且
三
S
Z

三
百

E
E

立
)
及
「
特
殊
見
童
學
會
」
(
口
。
呂
立
一

門2
.
m
H口
n
u
土
旦
旦
旦
二
哥
開
口
，
自
己
之
分
支
協
會
「
生
涯
發
展
部
門
」

(
口
三
日
的
戶
。
口
。
口
的
自
門
開
叩
門
口

2

立
。
也B
S

門
)
聯
合
發
表
「
評
論
忽
視
資
優
學

生
轉
銜
服
務
之
不
當
」
一
文
，
以
表
示
資
賦
優
異
學
生
亦
需
要
轉
銜
服
務
。

不
過
就
現
今
之
發
展
而
言
，
轉
銜
服
務
之
對
象
多
係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主
。

4

轉
街
之
肉
容

f
m以
由
集
中
也
之
不
同
階
段
生
涯
將
采
為
主
要
肉
的
合
.. 

就
國
內
外
之
相
關
法
規
與
內
容
而
言
，
轉
銜
服
務
的
內
容
係
包
括
由
出
生
至

老
死
階
段
一
系
列
提
昇
障
礙
者
生
活
品
質
、
自
我
決
策
之
有
關
食
、
衣
、
住
、

行
、
育
、
樂
等
重
要
生
活
層
面
之
教
育
權
益
、
職
業
重
建
、
醫
療
復
健
、
福

利
服
務
等
之
規
劃
與
安
排
，
結
合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勞
工
等
相
關

單
位
及
人
員
，
以
科
際
整
合
之
專
業
團
隊
合
作
方
式
，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整

體
而
持
續
性
的
個
別
化
專
業
服
務
。
其
階
段
包
括
:
學
齡
前
早
期
療
育
階
段

的
轉
銜
、
國
小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中
學
及
五
專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大
專
院
校
階
段

的
轉
街
、
成
人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以
及
老
人
階
段
的
轉
銜
。
就
內
容
而
言
，
尚

可
包
括
:
家
庭
生
活
轉
銜
、
教
育
轉
銜
、
就
業
轉
街
、
休
閒
娛
樂
轉
銜
、
成

人
生
活
轉
銜
等
等

(
2
2
叩
門
遍
∞F
S
B
O
B
-
E
2
.
h
r
由
自
己
-
M
O
O
-
)
。

玉
、
中
美
兩
國
特
街
教
育
與
旅
游
之
比
故
以
及

農
傘
的
詮
釋
差
異

付
中
美
兩
國
轉
銜
教
育
與
服
務
之
比
較

就
中
美
兩
國
有
關
轉
銜
的
定
義
及
內
涵
比
較
而
言
，
我
國
「
身
心
障
礙

者
保
護
法
」
第
四
十
二
條
有
關
身
心
障
礙
者
轉
銜
概
念
的
定
義
係
具
有
生
涯

發
展
之
終
生
性
、
整
體
性
及
持
續
性
之
服
務
。
而
就
美
國
而
言
，
其
在
一
九

九
0
年
及
一
九
九
七
年
已
開
〉
法
案
之
規
定
亦
係
將
轉
銜
之
概
念
以
一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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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、
多
元
化
、
全
方
位
、
無
接
縫
式
及
終
生
性
的
轉
銜
服
務
為
主
。
就
中
美

兩
國
有
關
轉
銜
的
階
段
而
言
，
我
國
於
「
特
殊
教
育
執
行
細
則
」
中
，
明
定
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學
前
教
育
大
班
、
國
小
六
年
級
、
國
中
三
年
級
及
高
中
(
職
)

三
年
級
學
生
四
大
階
段
之
轉
銜
;
以
及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之
生
涯
轉

銜
。
而
美
國

一
九
九
七
年
「
身
心
障
礙
個
人
教
育
法
修
正
案
」
(
已
開
〉
]
這
斗
)

亦
持
續
地
延
續
一
九
九

0
年
「
身
心
障
礙
個
人
教
育
法
案
」
(
已
開
〉
)
所
規

定
並
強
制
執
行
之
兩
階
段
的
「
轉
銜
服
務
」
﹒
﹒
「
早
期
療
育
階
段
轉
銜
」
與
「
中

學
階
段
轉
銜
」
，
而
其
年
齡
上
的
轉
銜
亦
區
分
為

0
至
三
歲
、
四
至
十
四
/
十

六
歲
、
十
四

/
十
六
至
二
十
一
歲
三
階
段
(
即
指
學
齡
前
、
就
學
(
中
學
階

段
)
及
離
校
後
)
。

就
中
美
兩
國
有
關
轉
銜
的
實
施
方
面
而
言
，
我
國
強
調
專
業
團
隊
的
服

務
及
家
長
的
參
與
，
美
國
的
法
案
亦
強
調
教
育
者
、
家
長
、
機
構
及
企
業
界

人
士
的
協
調
統
合
，
以
及
互
助
合
作
的
參
與
。
二
者
在
概
念
上
並
無
太
大
的

歧
異
。
此
外
我
國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第
四
條
規
定

.. 
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
人
格
及
合
法
權
益
，
應
受
尊
重
與
保
障
，
除
能
證
明
其
無
勝
任
能
力
者
外
，

不
得
單
獨
以
身
心
障
礙
為
理
由
，
拒
絕
其
接
受
教
育
、
應
考
、
進
用
或
其
他

不
公
平
之
待
遇
(
總
統
府
，
民
八
六

a
)
。
而
美
國
於
其
一
九
九
0
年
「
美
國

身
心
障
礙
者
法
案
」
(
〉
巳
〉
)
亦
明
定
雇
主
及
相
關
人
士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不

得
有
任
何
歧
視
性
行
為
，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者
進
出
建
築
物
暢
行
無
阻
的
權

利
，
以
及
就
業
時
權
利
的
保
障
與
維
護
。
顯
見
，
我
國
在
轉
銜
有
關
之
理
念

與
實
際
上
，
均
頗
符
合
世
界
特
殊
教
育
發
展
之
潮
流
與
趨
勢
。
雖
然
我
國
實

施
轉
銜
之
時
間
較
為
短
暫
，
但
其
未
來
之
實
行
成
效
必
定
相
當
可
觀
。

州
鬥
轉
銜
教
育
與
服
務
之
理
念
的
詮
釋
差
異

此
外
，
由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轉
銜
理
論
與
實
務
的
發
展
歷
史
較
為
短
暫
而

其
相
關
文
獻
研
究
的
進
展
叉
相
當
快
速
，
是
以
其
在
理
念
的
定
義
上
也
一
直

持
續
地
更
新
並
發
展
。

因
此
在
掌
握
轉
銜
的
概
念
定
義
時
，
常
由
於
年
代
切

入
的
早
晚
，
法
規
引
用
的
先
後
，
而
在
定
義
與
概
念
上
有
極
大
的
差
異

。

就

我
國
而
言
，
由
於
較
少
有
人
以
系
統
性
的
觀
點
以
及
就
歷
史
性
的
思
考
來
加

以
探
討
並
深
究
，
因
此
也
常
見
學
者
以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之
就
業
轉
銜
概
念
來

合
括
一
九
九

0
年
代
之
一
系
列
的
轉
銜
服
務
，
或
以
一
九
六

0
年
代
之
狹
義

的
職
業
訓
練
來
詮
釋
現
今
全
方
位
的
終
生
轉
銜
理
念
。
臀
如

.. 

我
國
「
特
殊

教
育
課
程
教
材
教
法
實
施
辦
法
」
第
六
條
規
定
:
高
中
(
職
)
身
心
障
礙
學

生
之
職
業
教
育
課
程
，
應
視
個
別
需
要
隨
年
級
增
加
其
校
外
實
習
時
數
，
並

加
強
轉
銜
服
務
;
其
實
施
計
畫
由
學
校
擬
定
，
報
請
該
管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
關
核
定
。
該
法
條
在
本
意
上
雖
然
具
有
強
調
「
轉
銜
服
務
」
的
意
味
，
但
其

將
轉
銜
服
務
限
制
於
高
中
(
職
)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之
職
業
教
育
課
程
，
此
種

精
神
即
頗
有
強
調
美
國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之
就
業
轉
銜
的
概
念
，
而
其
法
律
上

的
詮
釋
亦
極
易
與
我
國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所
明
列
之
整
體
性
及
持
續

服
務
之
生
涯
轉
銜
制
度
，
以
及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執
行
細
則
」
明
定
之
轉
銜
服

務
應
依
據
各
教
育
階
段
之
需
要
，
包
括
升
學
輔
導
、
生
活
、
就
業
、
心
理
輔

導
、
福
利
服
務
及
其
他
相
關
專
業
服
務
等
項
目
，
有
明
顯
的
差
異
及
不
一
致

之
處
。
雖
言
我
國
於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及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」
的
規
定

與
精
神
，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關
「
轉
銜
」
的
服
務
與
規
定
有
其
法
律
上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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瞻
性
的
作
法
。
然
而
國
內
學
界
對
於
以
美
國
為
主
之
轉
銜
發
展
的
歷
史
來

源
，
似
乎
在
背
景
的
瞭
解
上
有
所
落
差
。
是
以
，
實
有
必
要
對
於
有
關
轉
銜

服
務
與
教
育
階
段
性
的
歷
史
背
景
來
加
以
探
源
並
回
顧
，
以
樽
益
學
界
建
立

一
更
佳
的
普
遍
共
識
，
縮
短
對
轉
銜
概
念
認
知
與
實
務
運
作
上
的
差
異
。
因

此
，
如
下
特
就
美
國
轉
銜
服
務
發
展
之
歷
史
與
階
段
性
的
發
展
加
以
探
討
說

明
。符其

翎
別
化
特
街
計
畫
之
膺
地
用
與
發
展

無
疑
地
，
就
國
內
外
轉
銜
服
務
的
實
務
而
言
，
有
效
落
實
轉
銜
服
務
有

賴
於
「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」
(
古
立
一
旦
告
且
一
訂
立

E
D

丘
泣
。
=
-
s
u司
可
)
之
執
行

與
個
案
管
理
之
落
實
。
以
下
就
司
旬
之
格
式
與
要
素
、
與
相
關
作
法
分
別
加

以
說
明
。、

個
剎
必
特
街
計
畫
之
志
)
之
格
丸
耍
牽

就
國
內
外
有
關
轉
銜
服
務
之
相
關
法
規
而
昔
日
，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多
係

合
併
於
「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書
一
」
(
目
可
)
之
中
，
不
過
亦
有
獨
立
式
以
及
創
意

式
之
一
4
7

一
般
而
言
，
「
個
別
化
轉
街
計
畫
」
有
如
下
四
種.. 

ω
合
併
式
的

(
一
吋
可
與
自M
M
)
、

ω
獨
立
式
的
(
月

3
、

ω
折
衷
式
的
(
門
叫
司
)
、ω
創
意
式

的
(
一
司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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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一
二.. 

切
『
。
一
玄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之
基
本
要
素
與
基
本
格
式

個
別
轉
銜
服
務
計
畫

日
期.. 

學
校.. 

始姓
)名

(2) : 
(3) 
(4) 
(5) 

(
)
日
常
生
活
技
能

結
果
﹒
.

(
)
職
業
輔
導
/
準
備

結
果
﹒
.

轉
銜
計
畫
:
(
開

(
)
中
學
後
教
育
/
訓
練
選
擇

結
果
﹒
.

也
目
標

年
度
目
標
一
年
度
目
標
/
能
力
一
副
則
曰
標
行
動
一
個
人
責
任
一
評
量
過
程

需

要

加
強

訓學
細注

結r--\果|是

呆 '-./1 接
.個|請

別|打
/1 勾
社
會

技
能

機
構

(
)
教
養
機
構

(
)
醫
療
復
健

(
)
其
他

目
的

學
生

日

期

老
師
/
轉
銜
協
調
者
.. 

父
母.. 

機
構
代
表

資
料
來
源
:
早
已
古
(
石
油
山
)
。

日

期

日

期

完
成
聯
繫
日
期

日

期

其
他.. 

其
他

日
期.. 

日

期

付
合
併
式
可

M
M之
格
式

就
美
國
而
言
，
常
見
之
合
併
於
「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」
(
自
可
)
之
口
可

格
式
有
二
種
.. 

一
為
者
早

g
g
(
-
3
5
之
格
式
，
一
為
胃
。
一
古

(
-
3山
)

之
格
式
，
如
表
二
、
表
三
所
一
木
。

就
內
容
而
言
，
詞
。
z
s
g

之
可
M
V模
式
之
轉
銜
內
容
有
十
項
.. 

川
就
業

方
面
、
ω
職
業
教
育
與
訓
練
方
面
、

ω
中
學
後
教
育
方
面
、
仙
經
濟
與
收
入

需
求
方
面
、
ω
獨
立
生
活
方
面
、
附
交
通
與
行
動
方
面
、
們
社
交
人
際
關
係

方
面
、
仙
叫
休
閒
娛
樂
方
面
、
間
身
心
保
健
與
安
全
方
面
、
叫
自
我
擁
護
與
未

來
規
劃
方
面
。
由
三
戶
口
之
司
司
模
式
之
轉
銜
內
容
有
三
項.. 

ω
日
常
生
活
技

能
、
ω
個
人
/
社
會
技
能
、

ω
職
業
輔
導
與
準
備
技
能
。
就
傳
統
而
言
，
對

轉
銜
服
務
與
教
育
則
應
具
有
如
下
的
要
素

.. 

山
就
業
與
經
濟
方
面
的
獨
立
、

ω
社
區
與
住
家
生
活
的
安
排
、

ω
獨
立
行
動
與
活
動
的
能
力
、
仙
同
儕
團
體

關
係
的
建
立
、
則
婚
姻
生
活
與
自
尊
的
培
養
等
。
不
過
就
現
今
的
轉
銜
教
育

發
展
而
言
，
根
據
建

m
z
s
g
(
M
O
O
-
)
之
看
法
，
現
今
轉
銜
教
育
與
服
務
之

內
容
至
少
應
包
括
如
下
十
項
.. 

ω
就
業
方
面
、
ω
職
業
教
育
與
訓
練
方
面
、

ω
中
學
後
教
育
方
面
、
仙
經
濟
與
收
入
需
求
方
面
、
叫
獨
立
生
活
方
面
、
剛

交
通
與
行
動
方
面
、
們
社
交
人
際
關
係
方
面
、
仙
休
閒
娛
樂
方
面
、
仙
身
心

保
健
與
安
全
方
面
、
側
自
我
擁
護
與
未
來
規
劃
方
面
。

不
過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轉
銜
服
務
係
規
定
於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
第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。
其
中
轉
銜
服
務
僅
係
「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」
立
自
)
應

該
包
括
之
十
項
內
容
的
第
十
項
而
己
，
並
且
我
國
規
定
只
有
在
身
心
障
礙
學

生
於
學
前
教
育
大
班
、
國
小
六
年
級
、
園
中
三
年
級
及
高
中
(
職
)
三
年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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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生
四
大
階
段
時
，
才
需
要
於
「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」
中
加
入
相
關
的
轉
銜

服
務
。
至
於
其
內
容
要
素
則
包
括
升
學
輔
導
、
生
活
、
就
業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
福
利
服
務
及
其
他
相
關
專
業
服
務
等
項
目
，
因
此
就
現
階
段
教
育
實
務
的
觀

點
而
言
，
各
級
學
校
單
位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只
要
按
照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施

行
細
則
」
第
十
八
條
有
關
「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」
的
規
定
來
執
行
轉
銜
服
務

的
述
寫
，
並
參
照
教
育
部
與
各
縣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所
規
定
之
「
各
教
育
階
段
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轉
銜
服
務
實
施
要
點
」
來
執
行
轉
銜
服
務
，
就
能
符
合
我
國

現
行
教
育
法
規
之
規
定
與
要
求
。
此
外
各
校
亦
可
以
根
據
上
述
之
規
定
自
行

設
計
發
展
合
乎
各
學
校
與
學
生
的
需
要
的
可
可
格
式
。
就
機
構
而
言
，
如
果

障
礙
學
生
係
於
學
齡
階
段
者
，
亦
應
比
照
教
育
有
關
之
法
規
，
以
合
併
式
的

可
可
來
進
行
轉
銜
規
劃
;
但
對
於
非
學
齡
階
段
之
障
礙
者
，
則
宜
採
用
如
下

之
獨
立
式
的
可
可
格
式
。

M
H獨
立
式
可
旬
之
格
式

所
謂
獨
立
式
「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」
(
司
可
)
係
指
藉
由
跨
單
位
的
專
業

團
隊
、
轉
銜
服
務
委
員
會
、
轉
銜
輔
導
座
談
會
議
、
個
案
管
理
會
議
或
專
職

之
輔
銜
服
務
小
組
，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生
涯
發
展
與
轉
銜
需
求
所
單
獨
進

行
、
訂
定
、
或
規
劃
之
個
別
化
轉
銜
服
務
計
畫
。
其
適
用
於
教
育
單
位
以
外
、

或
在
進
行
不
同
屬
性
單
位
之
科
際
整
合
與
跨
單
位
協
調
合
作
之
生
涯
轉
銜
規

劃
時
，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所
提
供
之
整
體
性
與
持
續
性
的
個
別
化
專
業
服

務
。
就
國
內
外
之
轉
銜
實
務
而
言
，
其
適
用
於
所
有
之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機
構
，

聲
如
: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教
育
、
醫
療
、
護
理
及
復
健
機
構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庇

護
工
場
、
職
業
訓
練
及
就
業
服
務
機
構
、
身
心
障
礙
收
容
及
養
護
機
構
、
身
腳

心
障
礙
服
務
及
育
樂
機
構
等
等
。
至
於
獨
立
式
可
旬
的
內
容
，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發

則
應
該
根
據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十
五
條
所
規
定
之
「
生
如
何

涯
轉
銜
計
畫
」
之
方
式
與
內
容
來
進
行
。
該
法
條
所
稱
生
涯
轉
銜
計
畫.. 

「
指
刊
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各
個
人
生
階
段
由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及
勞
工
等
專
業
婦

人
員
以
團
隊
方
式
，
會
同
身
心
障
礙
者
或
其
家
屬
訂
定
之
轉
銜
計
書
了
前
項
汁

專
銜
計
畫
內
容
如
下

:
ω
身
心
障
礙
者
基
本
資
料
。

ω
各
階
段
專
業
服
務
資
期

料
。
ω
家
庭
輔
導
計
畫
。
仙
身
心
狀
況
評
估
。
叫
未
來
安
置
協
助
建
議
方
案
。

的
轉
銜
準
備
服
務
事
項
。
」

至
於
就
美
國
而
言
，
其
獨
立
式
可
旬
之
格
式
則
由
各
州
各
機
構
單
位
白
白

行
發
展
，
各
有
不
同
的
特
色
與
風
格
。
不
過
其
在
內
容
方
面
仍
多
以

l

d〈
m
y
g
g
(】
頃
。
趴U
M
O
O
-
)
之
建
議
內
容
，
如

:
ω
就
業
與
經
濟
方
面
的
獨
立
戶
。

ω
社
區
與
住
家
生
活
的
安
排

ω
獨
立
行
動
與
活
動
的
能
力

ω
同
儕
團
體
關
係
一

的
建
立
則
性
生
活
與
自
尊
的
培
養
間
休
閒
娛
樂
。
或
者
是
以
苦
苦
呢
。
口
、

口
古
井
、
與
肉
。
一
位
。
由
(
M
O
O
C
)
或
3
2
月
、

2
5
宮
。
口
的
、
「
口
同
血
(
切
阻
叩
門

(
M
O
O
}
)

之
入
學
轉
銜
、
升
學
轉
銜
、
就
業
轉
銜
、
生
活
轉
銜
、
休
閒
轉
銜
等
等
來
進

行
獨
立
式
E

格
式
之
規
劃
與
安
排
。
並
結
合
各
階
段
之
「
個
別
化
服
務
計
科

畫
」
如

ω

早
期
療
育
階
段
「
個
別
化
家
庭
服
務
計
畫
」
(
白
白
)
與
「
個
別
鹹

化
教
育
計
畫
一
」
(
但
可
)
的
進
入
轉
銜
服
務(
S
E
E
S
-
2。
)
;
ω教
育
階
段
九

之
可
能
需
要
之
中
間
轉
銜
(
門S
E
E
S
E
E
)

，ω

中
學
階
段
「
個
別
化
教
什

育
計
畫
」
(
目
可
)
與
離
校
後
之
「
個
別
化
就
業
計
畫
」
(
一
且
一
〈
E
E
-
-
N且
立
自
年

。5
1
0
至
自
己
，
旬
開
)
的
離
去
轉
銜
服
務
(
S
E
E
S

。
丘
。
問
)
等
，
來
進
肛



行
完
整
之
生
涯
全
方
位
轉
銜
。

M
H折
衷
式
可
旬
之
格
式

所
謂
折
衷
式
可
可
係
就
前
述
之
合
併
式
可
可
與
獨
立
式
之
可

M
H加
以
修

正
，
以
符
合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之
生
涯
發
展
與
轉
銜
需
求
。
此
種
方
式
是
就
實

務
的
觀
點
來
發
展
進
行
，
根
據
各
行
政
單
位
之
行
政
需
求
與
規
定
，
與
作
業

流
程
之
方
便
性
、
機
動
性
與
實
用
性
;
同
時
就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個
別
化
需
求

與
當
事
人
中
心
的
理
念
，
以
個
案
管
理
方
式
所
進
行
之
折
衷
方
案
。
其
格
式

的
發
展
多
由
各
負
責
的
轉
銜
輔
導
老
師
、
特
殊
教
育
老
師
、
個
案
管
理
師
、

社
會
工
作
師
、
或
轉
銜
服
務
專
業
團
隊
，
根
據
各
州
或
地
方
政
府
之
需
要
與

規
定
而
自
行
規
劃
研
發
。
其
轉
銜
內
容
大
多
數
均
包
含
合
併
式
與
獨
立
式

司
旬
之
相
關
規
定
，
同
時
加
以
合
併
重
複
與
刪
除
不
實
用
之
表
格
資
料
，
以

簡
化
相
關
資
料
與
表
格
之
製
作
。

同
創
意
式
可
旬
之
格
式

所
謂
創
意
式
司

M
M係
指
在
符
合
相
關
法
規
規
定
之
前
提
下
，
由
各
負
責

的
轉
銜
輔
導
老
師
、
特
殊
教
育
老
師
、
個
案
管
理
師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、
或
轉

銜
服
務
專
業
團
隊
，
根
據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需
要
而
自
行
規
劃
研
發
。
一
般
而

言
，
早
期
療
育
之
司
?
不
同
障
礙
類
別
之
可
?
不
同
轉
銜
內
容
(
如
休
閒
、

成
人
生
活
等
)
或
其
他
特
殊
個
案
，
多
會
由
負
責
的
單
位
與
承
辦
人
，
根
據

障
礙
者
本
身
與
各
單
位
之
需
要
，
來
自
行
發
展
可
旬
之
格
式
。

二
、
個
剎
必
轉
街
計
畫
(
一
→
可
)
之
相
關
作
法

H
跨
單
位
的
協
調
轉
銜
合
作

就
美
國
而
言
，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的
規
劃
與
進
行
多
係
透
過
跨
單
位
的

協
調
轉
銜
合
作
來
加
以
開
會
並
執
行
，
並
由
實
際
負
責
之
各
地
方
教
育
行
政

機
構
(
古
巴
且
已
g
z
g

品

g
n
k
F
開
〉
)
來
負
責
研
擬
並
發
展
。
尤
其
生
涯

轉
銜
之
內
容
包
括
各
階
段
各
不
同
單
位
之
轉
銜
，
因
此
特
別
需
要
各
主
要
負

責
單
位
與
服
務
機
構
的
協
調
合
作
，
臀
如
.. 

包
含
家
庭
、
醫
療
體
系
、
教
育

機
構
、
社
政
單
位
、
勞
政
單
位
、
立
法
部
門
與
行
政
機
關
等
等
之
以
個
案
中

心
所
進
行
之
轉
銜
服
務
。

不
過
亦
有
些
州
會
透
過
更
高
層
級
的
轉
銜
協
調
單
位
來
進
行
規
劃
'
譬

如
美
國
明
尼
蘇
達
州
之
「
州
立
跨
機
構
轉
銜
委
員
會
」

(
ω
g
g斗
E
E
E
S

E
Z
E
m
g
n咱
們
。s
s
z
z
p
ω
d
n
)，
該
委
員
會
包
含
.. 

州
教
育
部
、
州
立
與

社
區
大
學
、
家
長
團
體
、
教
養
機
構
、
消
費
者
委
員
會
、
州
立
職
業
與
技
術

教
育
委
員
會
、
州
立
障
礙
委
員
會
、
州
社
會
福
利
部
、
州
就
業
與
訓
練
部
、

障
礙
法
律
中
心
、
州
衛
生
部
等
等
。
至
於
實
際
進
行
時
多
按
如
下
四
大
步
驟

來
進
行.. 

ω
初
始
轉
銜
會
議
與
轉
銜
會
議
參
與
者
的
建
立
與
分
工

:
ω
轉
銜

過
程
之
規
劃
與
任
務
之
協
調
統
整

;
ω
轉
銜
階
段
之
抉
擇
行
動
與
實
際
安

置
;
仙
轉
銜
後
之
追
蹤
輔
導
與
評
量
等
流
程
來
進
行

(
t
F
v
g
g
u
M
O
O
-
-
'

林

宏
熾
'
民
八
十
九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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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個
案
資
料
管
理
體
系
的
建
立

為
了
提
供
高
品
質
之
服
務
，
有
關
政
府
單
位
並
規
劃
訂
定
轉
銜
服
務
統

一
之
資
料
格
式
，
建
置
整
合
身
心
障
礙
者
個
案
管
理
系
統
(
含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
衛
生
、
就
業
等
服
務
)
，
以
利
服
務
相
關
資
料
之
轉
銜
與
資
源
之
貫
通
。
根
據

∞
2
5

、
可
。
一
一
。
這
是
、

2
月H
S

與
。
。
至
Y
(
-
3∞
)
之
看
法
，
轉
銜
的
過
程
分

別
為
.. 

ω
「
進
入
轉
銜
」
;
叫
「
中
間
轉
銜
」
'
以
及
ω
「
離
去
轉
銜
」
等
。

其
在
轉
銜
過
程
中
係
具
有
資
料
與
個
案
的
轉
介
與
資
源
統
整
之
特
性
，
因
此

有
賴
適
當
的
管
理
體
制
來
建
立
合
宜
的
系
統
機
制
以
統
整
相
闊
的
資
訊
，
以

利
個
別
化
專
業
服
務
的
進
行
。

M
W障
礙
者
本
人
及
家
長
的
參
與

根
據
美
國
「
身
心
障
礙
個
人
教
育
法
案
修
正
案
」

(
5
開
〉

-
3
斗
)
的
規

定
，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會
議
應
該
要
邀
請
身
心
障
礙
者
本
人
及
其
家
長
參

與
，
同
時
一
定
要
將
轉
銜
會
議
之
結
果
與
未
來
安
置
告
知
身
心
障
礙
者
本
人

與
其
家
長
。
其
主
要
目
的
係
在
強
調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自
我
決
策
與
自
我
擁

護
。
尤
其
轉
銜
服
務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係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提
供
生
涯
輔
導
與
諮

霄
，
其
有
關
之
決
議
與
安
置
，
當
然
得
依
照
身
心
障
礙
者
本
人
或
家
長
的
意

願
與
需
求
來
加
以
進
行
，
而
非
由
機
構
或
相
關
單
位
決
定
後
，
再
由
身
心
障

礙
者
及
其
家
人
來
配
合
執
行
。
其
精
神
在
於
落
實
「
當
事
人
中
心
」
、
「
個
案

中
心
」
以
及
「
人
本
中
心
」
之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。
根
據

E
E
Y

與
仿
古
告
是

(
-
3∞
)
之
研
究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參
與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會
議
會
獲
至
如
下

之
益
處
，
包
括

:
ω
可
以
獲
得
參
與
計
劃
和
做
決
定
的
益
處
(
譬
如

.. 

障
礙

者
會
較
有
動
機
學
習
、
提
高
教
育
成
果
、
練
習
自
我
擁
護
技
能
等
等
)
，
ω
可

以
獲
得
計
畫
執
行
的
益
處
(
譬
如
:
障
礙
者
可
以
學
習
自
我
監
控
和
自
我
紀

錄
步
驟
、
自
我
教
導
的
策
略
、
自
我
評
價
或
判
斷
、
自
我
增
強
等
等
)
。

同
生
涯
轉
銜
規
劃
原
則
的
參
考
遵
循

至
於
發
展
與
進
行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生
涯
轉
銜
與
轉
銜
服
務
會
議
時
，
更

應
遵
循
一
些
適
當
合
宜
的
原
則
，
以
有
效
落
實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生
涯
抱
負
與

生
命
遠
景
。
如
下
十
項
原
則
或
可
以
作
為
參
考

.. 

ω
考
量
身
心
障
礙
者
自
我

決
策
與
家
長
意
見
，

ω
提
供
適
宜
的
支
持
範
團
與
程
度
，

ω
瞭
解
並
配
合
障

礙
學
生
與
家
庭
的
態
度
，
川
川
採
用
個
案
中
心
、
人
本
中
心
的
規
劃
策
略
，
ω

強
化
中
學
階
段
課
程
的
各
種
不
同
的
轉
銜
任
務
，
的
問
提
倡
並
呼
籲
各
階
段
之

融
合
教
育
與
社
會
融
合
的
功
能
，
的
落
實
執
行
各
階
段
之
生
涯
發
展
與
生
涯

輔
導
，
附
規
劃
終
生
性
的
縱
貫
性
與
橫
斷
面
之
課
程
並
進
行
協
調
合
作
，
間

建
立
並
運
用
各
行
職
業
與
企
業
界
關
係
以
落
實
轉
街
服
務
，
叫
強
化
老
人
階

段
轉
銜
服
務
之
功
能
與
照
護
服
務
等
等
(
逆
耳

B
S
U
S
法

U
M
S
}
)。

申
1且

f民國

至
於
研
擬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之
程
序
與
步
驟
，
根
據

E
B
自
己
(
戶
。
。

a
u忱

M
O
O
-
)與許
天
威
(
民
八
十
九
)
之
看
法
，
其
約
有
如
下
七
項
步
驟
.. 

一

L

組
織
轉
銜
計
畫
專
業
團
隊
.. 

臀
如
建
立
轉
銜
障
礙
者
的
名
冊
、
組
成
乙

R
凡

因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的
程
序
與
步
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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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業
團
隊
、
邀
集
障
礙
福
利
機
構
參
與
等
等
。

2

建
立
轉
銜
服
務
支
持
系
統
網
路
.. 

譬
如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不
同
的
轉

銜
需
求
內
容
建
立
支
持
系
統
人
員
名
單
，
如
就
業
轉
銜
人
員
或
單
位
、
生
活

轉
銜
人
員
或
單
位
、
休
閒
轉
銜
人
員
或
單
位
、
醫
療
轉
銜
人
員
或
單
位
、
教

育
轉
銜
人
員
或
單
位
等
等
。

立
訂
定
個
案
本
位
之
計
畫
分
工
與
任
務
.. 

譬
如
根
據
障
礙
者
之
需
求
、

期
望
、
能
力
優
勢
等
，
訂
定
主
要
的
轉
銜
服
務
工
作
，
考
慮
支
持
系
統
網
路

所
能
提
供
的
服
務
，
來
確
立
轉
銜
計
畫
之
中
心
工
作
及
任
務
分
工
。

4

召
開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輔
導
會
議
.. 

聲
如.. 

配
合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
將
轉
銜
服
務
納
入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中
，
正
式
研
議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釐
定

轉
銜
的
主
要
領
域
、
目
標
、
達
成
各
個
轉
銜
目
標
所
宜
提
供
的
服
務
以
及
應

加
研
討
之
重
要
議
題
;
開
議
與
討
論
預
期
轉
銜
成
果
與
可
能
的
支
持
性
服

務
;
議
定
轉
銜
目
標
及
有
關
重
要
事
項
並
評
估
案
主
目
前
的
學
習
程
度
、
預

設
完
成
的
日
期
，
列
舉
完
成
各
轉
銜
目
標
的
支
持
機
構
或
人
員
;
建
立
負
責

單
位
或
人
員
一
覽
表
以
便
追
蹤
聯
絡
;
簽
署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並
責
成
相
關

單
位
與
人
員
依
核
定
此
一
計
畫
。

5
執
行
並
落
實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
.. 

以
科
際
整
合
之
專
業
團
隊
合
作
方

式
，
執
行
所
提
供
之
整
體
並
持
續
的
個
別
化
專
業
服
務
。

G

進
行
年
度
與
安
置
之
檢
討
.. 

各
相
關
單
位
要
負
責
督
導
身
心
障
礙
者

在
離
開
機
構
或
單
位
前
，
獲
致
有
關
的
轉
銜
教
育
與
服
務
，
如
果
需
要
延
續

至
離
開
以
後
，
亦
應
主
動
協
調
相
關
單
位
，
確
實
進
行
責
任
、
工
作
與
資
料

之
交
接
，
並
檢
討
是
否
要
修
改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。

1

召
開
結
案
會
議
並
完
成
階
段
性
轉
銜
.. 

此
並
非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之

最
後
階
段
，
而
係
轉
銜
個
案
至
下
個
階
段
的
開
始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原
轉
銜
之

單
位
尚
要
進
行
三
至
六
個
月
的
追
蹤
輔
導
，
以
確
定
個
案
之
轉
銜
成
功
。

除
了
上
述
之
轉
銜
程
序
與
步
驟
外
，
從
一
九
八

0
年
代
迄
今
，
約
有
近

十
多
種
較
具
規
模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涯
轉
銜
與
轉
銜
規
劃
模
式
。
這
些
模
式

分
別
為

:
ω
「
生
活
中
心
生
涯
教
育
模
式
」
(
Z
P
S
E
R
S
Z
叩
門
且
已
g
t
s

s

。
全

)
;
ω「
就
業
架
橋
模
式
」
(
E
S
E
E
m
s
-
3
g
m
E
B旦旦

)
;
ω「
中

度
障
礙
者
轉
銜
模
式
」
(
白
色
。-
P
三
E
Z
E
S

一
的
主
岳

E
E
E
S
σ

口
E
m
m
y
­

仙
「
輕
、
中
度
障
礙
青
年
轉
銜
模
式
」

(
g
a
m
-
F『
咒
。
z
岳
豆

H
E
B
-
-已
言
已

2

。
已O
E
Z

佳
的
E
E
E

凹
的
)
;
問
「
社
區
調
適
模
式
」(
g
S
S
E
-
d回
去
己
的
百
叩
旦

旦
。
母
】
)
;
m
m「職
業
服
務
模
式
」
(
〈
。
S
E
E
-
m
叩
門
〈
戶
口
凹
的

g

旦
旦
)
;
們
「
生
活

規
劃
方
案
模
式
」
(
一5
1
S
E
品
賀
。

m
s
s
s

。
兮
芋
，
倒
「
青
少
年
學
校
本

位
生
涯
發
展
轉
銜
教
育
模
式
」
(
的
各

g
F
S

旦

g
z
q

兮
諾
言
句
自
由
皂
白E

g
g
-
泣
。
口
且
z
n
旦
旦
旦
旦
旦
佇
『
且
已
。

-
m
m
n
g冉的
主
H
Y
已
一
的
自σE
Z
M
)
;叫
「
轉
銜

概
念
架
構
模
式
」
(
8
5
名
古
巴
勻
即
皂
白
逞
。
『
R
S
E
E
-
z
g
)
;叫
「
國
家
教
育

結
果
模
式
」
(
2自
己
。
白
色(
U
m皂白
『
。
口

E
z
n
色
。
口
已
。
三
8
2
2
5

。
母
亭
，ω
「
全

方
位
的
無
接
縫
轉
銜
模
式
」
(
印
g

皂
白
間
的5

日
在
。
口
旦
旦
旦

)
;
ω「
生
活
品
質

模
式
」
(
A
S
-
-
Q
丘

-
F
g
a
m
-
)
;
ω「
自
我
選
擇
」
轉
銜
的
課
程
與
方
案

(
n
z。
一g

吉
其
個
『
∞
m
-
F巳
2
月
皂
白
色
。
口
司
呂
叫
一
丘
。
口
口
口
可
-
n
z
E
S
)
;
ω
「
到

中華民國九

底
是
誰
的
未
來
?
」
學
生
導
向
轉
銜
方
案

(
5
g
m
E
E
B
-
-
E
E
E

→

自
己
已m
E
a
u
-
z
n
H
旦
司

g
m
E
S
七
-
S
E
品
哼
。
明
2
)
;
ω
「
下
一
個
ω
門
﹒
凹
三
年

ω
E
a
n
E吋E
D
E。
口
但
口
已
肛

學
生
轉
銜
和
教
育
計
畫
」

(
2
個
且
∞
叫
開
M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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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c
n
怠
。
s
-
2
S
E

品
)
;
愉
教
育
和
轉
銜
計
劃
的
自
我
主
張
策
略
(
且

m

∞
m
-
F〉
已
〈
。s
a
g
z
g
∞
呵
呵
。
門
開
們
戶
口

g

泣
。
口
且
旦
叫
E
S
E
S

主
呂
口
一
品
)
;
間
掌

握
自
己
的
未
來

(
d
E

們
且
〉
用
戶
。
開
門
。
『S
m
m
d
Z
Z
)
;
ω團體
活
動
計
劃

(
0
S
Z可
〉
丘
吉
口
罩E
E

口
∞
)
等
，
對
於
轉
銜
服
務
之
實
務
與
應
用
均
提
供
相

當
多
的
作
法
與
措
施
，
亦
可
以
提
供
相
關
轉
銜
服
務
實
務
人
員
進
一
步
參
考

(
林
宏
熾
'
民
八
十
九
.. 

E
m
n
E
』w
n
E
已
m
a
w
-
3∞
)
。

時
舟
、
韓
街
服
躍
份
與
計
畫
在
障
與
福
利
服
務

的
定
位
與
發
展

﹒圓圓圓﹒

、
轉
街
旅
游
麗
金
與
“
骨
街
發
在
流
程
的
具
闡
釋

如
上
所
述
，
轉
銜
不
同
於
轉
介
，
亦
非
僅
只
於
相
關
資
料
的
轉
移
銜
接

或
再
一
次
的
重
新
鑑
定
安
置
。
而
是
以
障
礙
者
個
案
的
生
涯
發
展
與
轉
銜
需

求
，
在
障
礙
者
尚
未
進
入
另
一
個
新
的
單
位
或
生
命
階
段
，
所
提
供
之
一
系

列
提
昇
障
礙
者
生
活
品
質
、
自
我
決
策
之
有
關
食
、
衣
、
住
、
行
、
育
、
樂

等
重
要
生
活
層
面
之
教
育
權
益
、
職
業
重
建
、
醫
療
復
健
、
福
利
服
務
等
之

規
劃
與
安
排
，
結
合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勞
工
等
相
關
單
位
及
人
員
，

以
科
際
整
合
之
專
業
團
隊
合
作
方
式
，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整
體
而
持
續
性
的

個
別
化
專
業
服
務
，
以
利
障
礙
者
得
以
順
利
的
轉
銜
至
下
一
個
單
位
或
生
命

階
段
。
因
此
其
轉
銜
的
準
備
時
間
通
常
為
一
至
二
年
，
多
係
在
尚
未
轉
移
前

之
原
單
位
或
機
構
來
提
供
相
關
的
服
務
與
教
育
，
而
由
原
單
位
與
後
續
單
位

持
續
提
供
三
個
月
至
六
個
月
的
接
續
安
置
前
之
轉
銜
服
務
，
以
利
障
礙
者
確

實
地
轉
銜
至
下
一
個
單
位
並
適
應
良
好
，
如
圖
一
所
示
。
其
階
段
包
括
:
學

齡
前
早
期
療
育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國
小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中
學
及
五
專
階
段
的
轉

銜
、
大
專
院
校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成
人
階
段
的
轉
銜
、
以
及
老
人
階
段
的
轉
銜
。

就
內
容
而
言
，
尚
可
包
括
:
家
庭
生
活
轉
街
、
教
育
轉
銜
、
就
業
轉
銜
、
休

閒
娛
樂
轉
銜
、
成
人
生
活
轉
銜
等
等
。

申搬到1m織品拉

圖一:一般轉銜服務進行之過程

f撇撇馴服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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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“
骨
街m脈
搏
與
特
街
計
費
精
巍
的
說
明

由
於
轉
銜
服
務
係
發
生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尚
未
離
開
原
單
位
之
前
所
提
供

之
一
系
列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因
此
常
被
誤
解
或
誤
會
為
在
安
置
前
的
轉
介
、
鑑

定
安
置
、
在
安
置
階
段
時
的
教
育
訓
練
與
服
務
、
或
障
礙
者
個
人
資
料
的
轉

移
，
而
造
成
身
心
障
礙
個
人
之
生
涯
福
利
與
轉
銜
需
求
受
到
忽
視
與
限
制
。

根
據
「
美
國
特
殊
見
童
學
會
」
(
口
憫
的
)
「
生
涯
發
展
與
轉
銜
部
門
」

(
o
n
o斗
)
一
九
九
四
年
所
發
表
之
有
關
轉
銜
決
議
丈
與
主
張
，
即
就
教
育

的
立
場
，
將
轉
銜
定
義
為
「
於
一
個
社
區
中
，
由
學
生
身
份
轉
移
至
成
人
階

段
的
一
種
角
色
轉
變
狀
態
;
這
些
角
色
包
括
:
就
業
、
接
受
中
學
後
教
育
、

持
家
、
適
當
地
參
與
社
區
、
體
驗
滿
意
的
個
人
與
社
會
關
係
。
而
強
化
轉
銜

的
過
程
包
含
.. 

學
校
活
動
方
案
的
介
入
和
協
調
合
作
、
成
人
服
務
機
構
的
參

與
、
以
及
社
區
內
的
自
然
性
支
持
。
甚
且
，
轉
銜
的
基
礎
必
須
根
植
於
小
學

和
中
學
階
段
，
並
以
生
涯
的
廣
泛
概
念
為
導
引
」
(
因
注
音
P
S
Z
)

。
其
並

進
一
步
指
出
轉
銜
服
務
公
元
二
干
年
的
轉
銜
新
定
義
應
具
有
如
下
四
項
新
的

精
神
與
內
涵
.. 

L
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自
主
自
決
」
(
間
已
間
，
已
g
R
B
E

良
心
。
口
)
權
力
的
提
昇
和

授
與
。
亦
即
，
於
轉
銜
方
案
規
劃
過
程
中
，
以
提
昇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自
我
決

策
」
的
能
力
為
轉
銜
規
劃
的
標
的
。

2
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自
我
評
估
」
(
M
m
-
Z
S
E
a
-

。
2
)結
果
的
參
考
依
據
。

亦
即
，
於
轉
銜
方
案
規
劃
過
程
中
，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自
我
評
估
」
的
結
果

為
轉
銜
規
劃
的
依
據
。

1
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轉
銜
目
標
」

(
5

口
去
。
;
。
自
戶
的
)
的
確
定
。
亦
即
，
叫
一

於
轉
銜
方
案
規
劃
過
程
中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根
據
「
自
我
評
估
」
的
結
果
，
確
發

定
自
我
轉
銜
的
目
標
。
晨

434 

4
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合
宜
教
育
經
驗
」
(
晶
宮
。
宣
言
且
已

g
t
o
s

一
刊

S
E
g
g
m
)的
選
擇
。
亦
即
，
於
轉
銜
方
案
規
劃
過
程
中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胏

根
據
「
自
我
轉
銜
的
目
標
」
'
選
擇
在
學
校
與
社
區
中
，
符
合
自
我
決
策
、
自
付

我
評
估
結
果
與
自
我
轉
銜
目
標
「
合
宜
教
育
安
排
與
相
關
專
業
服
務
措
施
」
。
期

而
此
種
精
神
，
亦
受
到
相
關
的
學
者
(
如
.. 

m
g
n
v
b
白
宮
已
M
a
u
-。
這
)

肯
定
並
再
次
的
延
伸
為
如
下
轉
銜
服
務
的
精
義

.. 

叫
障
礙
者
自
我
決
策

(
明
白-E
S
E
-
E
E

口
)
;
仙
障
礙
者
自
我
監
控
(
的
立
小
旨
。
E
H
O門
戶
口
∞
)
;
ω障

礙
者
自
我
指
導
(
的
巴
巴
口
叩
門
E

旦

8
)
.. 

ω
障
礙
者
自
定
目
標

(
∞
丘
間
，
∞

O
B
-
-
B
R
g
m
)
;
ω

障
礙
者
自
我
增
強
了
自
一F
Z
S
甘
「
g
s
g

芋
，
叫
障

礙
者
自
然
支
持

(
S
E
E
-
2
3。
同
志
;
的
離
校
後
(
或
離
開
原
單
位
)
具
體

轉
銜
安
置
結
果
的
要
求
。
亦
即
，
在
提
供
轉
銜
服
務
與
進
行
轉
銜
計
畫
時
，

所
有
的
參
與
者
應
該
提
醒
自
己
是
在
幫
助
與
輔
導
身
心
障
礙
者
作
生
涯
安
排

與
決
定
，
而
非
完
全
地
代
其
作
決
定
。
身
心
障
礙
者
與
一
般
非
障
礙
的
社
會

大
眾
一
樣
，
享
有
獨
立
的
生
活
、
自
我
決
策
、
自
我
選
擇
、
雷
(
獻
社
會
、
追

求
有
意
義
的
生
涯
、
完
全
融
合
與
統
合
於
社
會
主
流
中
的
所
有
權
利
。

，
一
、
生
握
轉
街
麓
念
與
重
要
丸
服
務
棋
式
的

接
續
發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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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令
，
受
生
涯
教
育
概
念
的
影
響
，
己
開
始
有
更
多
的
學
者
以
「
生
涯

轉
銜
」
(
2
2月
5

旦
去
口
)
、
「
無
接
縫
轉
銜
」
、
「
生
命
週
期
轉
街
」
的
概
念

來
攝
受
轉
銜
教
育
與
轉
銜
服
務
的
共
同
構
念
與
通
義
(
如

.. 

Z

自
己
。
司
"
石
油
。

u

m
g℃
叩
門
門
。
』

w
n
2
日

P
-
3
小
)
。
至
於
生
涯
轉
銜
則
係
指
個
體
生
活
中
各
種
事
件

的
演
進
方
向
與
歷
程
的
轉
換
與
過
渡
階
段
，
統
合
個
人
一
生
中
的
各
種
職
業

和
生
活
角
色
，
以
及
由
此
表
現
出
個
人
獨
特
的
自
我
發
展
組
型
的
生
涯
變
化

型
式
;
亦
即
，
生
涯
轉
銜
是
一
個
人
由
出
生
至
往
生
中
，
一
連
串
有
酬
或
無

酬
職
位
與
生
活
角
色
的
綜
合
，
包
含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會
、
國
家
中
的
各
式

角
色
，
以
及
哲
學
、
人
文
、
經
濟
、
政
治
、
科
學
、
休
聞
等
多
方
面
內
涵
的

轉
換
與
角
色
的
傳
承
遞
擅
'
其
過
程
是
連
續
的
，
其
內
涵
則
為
全
方
位
的
。

就
美
國
與
我
國
有
關
轉
銜
相
關
法
案
的
發
展
趨
勢
而
言
，
個
別
化
生
涯

轉
銜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似
乎
是
未
來
發
展
的
重
點
與
趨
向
。
而
落
實
此
種
個
別

化
轉
銜
的
精
神
則
宜
由
個
案
管
理
的
精
神
，
以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庭
為
主
，
發

展
不
同
階
段
之
生
涯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。
至
於
其
轉
銜
教
育
與
服
務
的
內
涵

則
透
過
不
同
階
段
的
連
續
性
的
轉
銜
計
畫
，
諸
如
.. 
「
個
別
化
家
庭
服
務
計
畫
」

(
H
Z可
)
、
「
個
別
化
教
育
計
畫
」
(
目
可
)
、
「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」
(
月

3
、
「
個

別
化
書
面
的
復
健
計
畫
」
(
】
若
用
戶
可
)
、
或
「
個
別
化
就
業
計
畫
」
(
旬
開
)
，
以

及
與
其
他
「
個
別
化
的
服
務
計
畫
」
(
問
道
)
的
貫
通
銜
接
，
來
加
以
實
踐
。

而
所
謂
轉
銜
計
書

一係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於
不
同
的
生
涯
發
展
階
段
，
所
需
要

之
個
別
化
的
輔
導
理
念
而
發
展
之
整
體
的
教
育
措
施
或
社
區
生
活
訓
練
服
務

計
書
7
以
協
助
身
心
障
礙
者
獲
至
最
佳
的
自
我
實
現
提
高
其
生
活
品
質
，
並

輔
導
其
於
踏
入
社
會
時
有
最
佳
的
適
應
結
果
，
而
且
此
計
晝
並
包
含
一
系
列

活
動
與
服
務
。
社

區

此
外
，
更
可
以
進
一
步
地
建
構
我
國
身
心
障
礙
社
會
福
利
之
重
疊
式
服
發

務
模
式
以
持
續
性
、
完
整
性
地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合
宜
的
專
業
服
務
。
所
謂
如
何

重
疊
式
服
務
模
式
(
毒
品
，
只
。SE
相
互
g
s

。
兮
}
)
係
轉
銜
服
務
的
發
展
宜
刊
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涯
發
展
階
段
的
歷
程
，
以
無
接
縫
的
觀
點
及
生
命
週
期
與
服

廣
度
的
架
構
，
建
立
橫
向
與
縱
向
鱷
繞
融
合
之
轉
銜
服
務
模
式
。
廿

期

但

口裁
可 m

些至
于法;主 特
意~J;;.
的向

會服

最 Z
i6 
思

與
發
展

-
、
生
涯
轉
街
脹
，
海
可
能
遭
遇
困
境
的
面
對

根
據
國
內
外
有
關
學
者
(
林
宏
熾
'
民
八
十
九
;
許
天
威
，
民
九

O
;

阿
戶
口
的
各
持2

泣
的
O
Y
w石
油
∞
u
d宅
m
y
g
g
u
M
O
O
-
)

之
研
究
發
現
，
國
內
外
常
見
之
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涯
轉
銜
工
作
實
施
的
困
境
，
約
有
如
下
十
多
項

:
ω
機
構
或

學
校
行
政
人
員
對
生
涯
轉
銜
尚
未
有
足
夠
的
重
視
或
不
甚
瞭
解

;
ω
專
業
轉

銜
輔
導
人
員
太
少
，
而
需
轉
銜
輔
導
的
潛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人
數
太
多

;
ω
專

業
轉
街
輔
導
人
員
需
要
足
夠
的
生
瀝
轉
銜
訓
練
與
轉
銜
服
務
之
理
念

.• 

仙
家

長
觀
念
需
要
溝
通
，
亦
需
要
生
注
規
劃
與
轉
銜
服
務
理
念

;
ω
一
般
教
師
、

輔
導
者
、
機
構
人
員
需
要
足
夠
的
生
涯
轉
銜
服
務
訓
練
與
教
育
;
削
轉
銜
輔

導
之
測
驗
工
真
仍
然
缺
乏
，
使
用
人
員
之
專
業
訓
練
仍
待
加
強
;
的
相
關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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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科
目
未
能
發
揮
生
涯
試
探
、
生
涯
準
備
與
生
涯
轉
銜
之
功
能

.. 

划
生
涯
職

業
選
修
課
程
及
技
藝
訓
練
課
程
設
置
仍
需
有
完
整
的
考
量
與
規
劃
﹒
'
川
間
相
關
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資
料
缺
乏
，
亦
未
確
實
落
實
;
叫
身
心
障
礙

者
生
涯
轉
銜
時
間
不
夠
充
足
，
或
未
能
有
效
善
加
利
用

;
ω
身
心
障
礙
者
對

生
涯
轉
銜
的
認
知
不
夠
正
確
，
或
缺
乏
接
觸

.. 

ω
身
心
障
礙
者
缺
乏
生
涯
轉

銜
觀
念
與
價
值
的
教
育
訓
練

;
ω
追
蹤
輔
導
不
夠
落
實
，
缺
乏
建
立
「
轉
銜
」

與
輔
導
資
料
;
凶
缺
乏
建
立
完
整
性
與
自
我
學
習
性
、
自
我
成
長
性
生
涯
轉

銜
體
系
。
而
此
十
多
項
可
能
與
已
經
發
生
的
困
境
與
瓶
頸
，
亦
將
是
我
國
生

涯
轉
銜
服
務
應
有
的
省
思
與
發
展
可
可
時
宜
注
意
的
事
項
。
如
下
並
進
一
步

提
供
相
關
之
建
議
，
供
我
國
相
關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參
考

.. 

二
、
生
接
轉
銜
，
每
稿
與
生
遞
轉
街
叫
計

.. 
蓄
的
建
構

與
就
行

根
據
巴
丘
吉
它2

、
們
一
但
其
與
肉
。
一
個

g
m
(
M
O
O
O
)
生
涯
轉
銜
教
育
發
展
的

觀
點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生
涯
係
終
生
性
與
階
段
性
的
。
甚
且
我
國
在
「
身
心
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第
四
十
二
條
亦
明
訂
規
範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，
制
定
生

涯
轉
銜
計
畫
，
以
提
供
身
心
障
礙
者
整
體
性
及
持
續
性
之
服
務
(
總
統
府
，

民
八
十
六
b
)
據
此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特
殊
教
育
也
宜
根
據
此
種
生
涯
發
展

的
歷
程
作
全
盤
統
疇
的
規
劃
。
此
外
更
宜
就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中
有

關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之
相
關
服
務
，
提
供
多
元
、
多
樣
、
彈
性
之
生
涯
轉
銜
服

務
，
諸
如.. 

山
建
構
。
至
三
歲
學
前
階
段
身
心
障
礙
幼
見
之
早
療
服
務
體
系
﹒
'

ω
研
發
適
合
身
心
障
礙
見
童
早
療
課
程
及
相
關
教
學
法
:
ω
加
強
幼
稚
園
、

國
小
、
國
中
、
高
中
職
、
大
學
、
離
校
後
、
成
人
、
老
人
轉
銜
服
務
的
落
實
，

強
化
個
案
及
其
家
庭
之
轉
銜
與
適
應
;
川
叫
推
展
以
生
涯
發
展
為
架
構
之
統
整

性
課
程
在
早
療
單
位
、
學
前
特
教
機
構
、
教
育
單
位
之
運
作
模
式
，
並
協
助

相
關
服
務
單
位
發
展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;
問
研
發
適
合
身
心
障
礙
成
人
與
老
人

居
家
、
社
區
、
生
活
、
休
閒
娛
樂
之
課
程
、
服
務
及
相
關
教
學
法
、
專
業
服

務
制
度
﹒
，
附
設
立
老
人
照
護
中
心
延
伸
老
人
安
養
與
終
生
轉
銜
的
信
念
;
們

持
續
發
展
生
涯
轉
銜
服
務
與
教
育
專
業
服
務
之
研
究
發
展
方
案
，
包
括
進
行

研
究
計
劃
、
課
程
研
發
、
研
習
辦
理
、
出
版
品
之
製
作
等
等
。

五
、
輔
助
科
技
與
輔
助
科
技
義
共
的
間
發
與
使
用

身
心
障
礙
者
「
輔
助
科
技
」

(
B
S
H
Z
m
g
n
r
g一
。
"
可
)
與
「
輔
助
科
技

器
具
」
(
簡
稱
「
輔
真
」
(
值
的
己
的
一
再
〈
叩
門

E
V
E
-
o
題
已
2
5
)
的
研
發
與
探
討
，

近
年
來
於
美
國
受
到
相
當
大
的
關
切
與
重
視
。
尤
其
，
受
到
美
國
一
九
九

0

年
代
所
公
佈
之
一
系
列
身
心
障
礙
者
相
關
法
案
的
影
響
。
美
國
「
特
殊
兒
童

學
會
」(
2口
)
「
生
涯
發
展
與
轉
銜
部
門
」

(
U
n
u
d更
於
該
組
織
出
版
之
併

「
特
殊
個
人
生
涯
發
展
」
一
九
九
九
年
季
刊

(
p
z
m「
U
2
丘
。E
O
E
E

『
鹹

開
x
n
呂
立
。
口
自
二
口
已
玄
音
色
的
"
的

U
E
)
，
專
刊
介
紹
與
揭
藥
該
單
位
對
「
轉
銜
服
九

務
」
與
「
輔
助
科
技
」
應
有
的
發
展
與
整
合
作
法
。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於
未
來
→

提
昇
障
礙
者
生
活
品
質
與
轉
銜
需
求
中
，
科
技
輔
助
器
材
的
使
用
與
發
展
將
年

會
是
身
心
障
礙
社
會
福
利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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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1 

、
生
援
且
作
經
驗
‘
方
會
與
職
場
訓
練
的
推
廣

與
義
必

美
國
聯
邦
與
各
州
政
府
亦
積
極
推
動
工
作
經
驗
方
案
與
職
場
訓
練
，
譬

如
:
ω
實
地
參
觀

(
3
m
E
E它
的
)
、ω
工
作
見
習
(
」
。σ
呂
立
。
至
品
)
、ω
校

內
工
廠
實
習

(
m
n
y
g
-
s
g
m
a
g
g
召
己
的
。
)
、
仙
生
涯
相
關
營
隊
方
案

(
2
「
叩
開
?
『
旦
旦
旦g
g

叮
叮
『
品
E
B
M
)、
問
學
徒
制
和
實
習
制
(
且
還B
E
n
a
y
-苟

且
口
a
Z
Z
E
M
F
-可
)
、
削
工
讀
或
部
分
時
間
就
業
安
置(
4呵
。
『
寸
的
門
口
身

2
3
2
占
百
叩

℃
g
n
m
s
g
門
)
、
的
建
教
合
作
教
育
了
。
。
宮
z
t
s
E
E

缸
片-
8
)、
間
職
業
預
備

學
校
(
門m
n
汀
，
可
『
叮
叮
)
川
圳
特
定
生
涯
專
門
學
院

(
n
R
g
Z
B兮
旦
河
)
等
，
以
促

進
並
提
昇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轉
銜
(
且
品
口
叩
門
持
∞
宮
兮
"
這
還
;
林
宏
熾
'
民

九
O
b
)
。
此
相
關
之
先
進
作
法
亦
可
作
為
我
國
之
參
考
與
學
習
。

五
、
生
挂
輔
導
‘
方
式
與
游
甫
技
巧
的
看
放
進
用

生
涯
輔
導
方
式
可
以
概
分
為
六
個
層
級

.. 

ω
資
訊
提
供
;
ω
自
助
式
活

動
;
ω
工
作
坊
;
仙
生
涯
規
劃
課
程
.. 

ω
生
涯
團
體
;
倘
個
別
生
涯
諮
商
(
金

樹
人
，
民
八
十
六
)
。
至
於
其
相
關
的
真
體
作
法
則
有.. 

仙
心
理
測
驗
與
輔
導

(
聲
如.. 

心
理
測
驗
、
小
團
體
輔
導
、
專
題
演
講
、
個
別
諮
商
、
競
賽
活
動
)
，

ω
座
談
(
譬
如
:
資
源
人
士
座
談
、
校
方
代
表
座
談
、
就
業
輔
導
座
談
、
教

師
座
談
會
、
家
長
座
談
會
)
，
ω
講
授
(
譬
如.• 

班
級
輔
導
活
動
、
工
讀
講
座
)
，

仙
資
料
提
供
(
譬
如
.. 

編
印
手
冊
、
資
料
展
、
錄
影
帶
觀
賞
、
提
供
就
業
資

訊
、
提
供
書
面
資
料
)
，
問
專
題
研
習
活
動
(
臀
如.• 

工
作
坊
、
校
外
實
習
、

生
涯
探
索
週
、
職
業
探
索
研
習
營
)
，
則
訪
問
、
訪
視
(
譬
如
.. 

參
觀
訪
問
、

就
業
訪
視
、
家
庭
訪
視
)
，
們
職
業
探
索
課
程
(
譬
如
.. 

職
業
性
向
陶
冶
課
程
、

職
業
選
修
課
)
，
間
就
業
安
置
資
訊
網
(
譬
如
:
建
立
志
願
就
業
個
案
卡
、
就

業
服
務
網
、
聯
絡
網
、
信
函
聯
絡
等
)
。
此
外
並
宜
進
一
步
瞭
解
與
著
重
身
心

障
礙
者
身
心
的
特
性
，
以
當
事
人
為
中
心
之
輔
導
模
式
;
瞭
解
當
事
人
或
個

案
的
真
正
想
法
、
動
機
與
興
趣
;
價
值
與
觀
念
的
澄
清
，
以
功
能
性
與
其
體

性
的
內
涵
為
主
體
.. 

並
且
輔
導
者
與
當
事
人
互
動
的
程
度
與
時
間
，
宜
以
接

受
、
瞭
解
、
溝
通
、
支
持
為
理
念
，
來
協
助
障
礙
者
不
同
階
段
之
生
涯
轉
銜

輔
導
。去

、
其
他
相
關
轉
街
廠
發
現
釗
注
意
事
項
的
愛
祖

此
外
轉
銜
服
務
規
劃
時
注
意
事
項
，
譬
如

.. 

ω
專
業
輔
導
與
轉
銜
方
案

的
個
別
化
，

ω
完
整
化
的
生
涯
潛
能
評
估
落
實
化
，

ω
轉
銜
教
育
與
服
務
內

容
的
生
活
品
質
化
，
仙
跨
機
關
與
多
重
機
構
間
的
協
調
統
整
化
，
ω
身
心
障

礙
者
自
我
決
策
的
重
視
與
輔
導
化
，
的
社
區
認
同
和
接
受
的
的
改
善
和
提
昇

化
，
們
休
閒
娛
樂
教
育
的
普
及
與
推
廣
化
，
則
終
身
與
生
涯
教
育
理
念
的
普

及
化
，
叫
輔
助
科
技
與
再
設
計
理
念
的
運
用
化
，
叫
生
涯
轉
銜
社
會
福
利
的

推
廣
和
落
實
化
等
等
仍
需
持
續
的
呼
籲
與
重
視
(
林
宏
熾
'
民
八
十
九
)
，
以

落
實
轉
銜
服
務
的
精
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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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
、
結
語

總
上
所
述
，
儘
管
我
國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教
育
、
醫
療
、
養
護
、
復

健
、
就
業
與
生
涯
輔
導
等
業
已
逐
日
的
制
度
化
、
健
全
化
、
普
遍
化
。
然
而
，

整
體
而
言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關
的
轉
街
服
務
在
橫
向
與
縱
向
的
發
展
與
銜
接

仍
然
是
不
盡
理
想
。
雖
然
就
目
前
而
言
，
轉
街
服
務
己
受
到
相
當
肯
定
和
支

持
，
但
是
形
式
性
的
轉
街
計
畫
制
定
，
並
不
能
確
保
身
心
障
礙
者
在
各
生
命

轉
銜
階
段
能
作
好
最
佳
的
轉
銜
準
備
與
規
劃
。
雖
言
我
國
於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
保
護
法
」
第
四
十
二
條
亦
規
範
各
級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，
制
定
生
涯
轉
銜
計
畫
，

並
且
「
特
殊
教
育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十
八
條
已
規
定
四
大
階
段
的
轉
銜
。
但

在
執
行
層
次
與
實
務
認
知
上
，
仍
過
度
地
強
調
教
育
階
段
的
轉
銜
以
及
就
業

轉
銜
的
內
涵
，
對
於
學
前
、
成
人
階
段
與
老
人
階
段
之
轉
銜
、
休
閒
娛
樂
轉

銜
、
生
活
轉
銜
，
以
及
無
接
縫
轉
銜
理
念
之
建
構
，
仍
有
相
關
的
差
距
。
是

以
，
有
關
單
位
除
了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個
別
化
轉
銜
計
畫
應
作
適
當
的
要

求
與
關
切
外
，
對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不
同
階
段
的
轉
銜
概
念
與
轉
銜
發
展
趨

勢
，
也
應
有
充
分
與
完
整
的
瞭
解
，
期
以
建
立
一
相
同
的
共
識
並
縮
短
對
轉

銜
概
念
解
釋
與
認
知
上
的
歧
異
，
以
提
昇
障
礙
者
之
全
方
位
的
生
活
品
質
。

因
此
，
期
待
本
文
之
引
介
說
明
有
關
轉
銜
服
務
與
轉
銜
計
畫
的
發
展
，
可
達

拋
磚
引
玉
之
效
，
以
促
進
國
人
對
於
轉
銜
服
務
有
較
完
整
之
看
法
，
並
重
視

障
礙
者
各
生
涯
發
展
階
段
之
轉
銜
福
利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國
立
彰
化
師
範
文
學
特
殊
教
玄
學
家
、
所
教
授
)

。
參
考
文
獻
.. 

u
u
中
文
部
分

內
政
部
(
民
九
0
).. 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暨
相
關
法
規
彙
編
。
台
北
市
.. 

內

政
部
。

金
樹
人
(
民
八
十
六
)
.. 

生
涯
諮
商
與
輔
導
。
臺
北
.. 

東
華
書
局
。

林
宏
熾
(
民
八
十
八
).. 

身
心
障
礙
者
自
我
擁
護
與
自
我
決
策
之
探
討
。
特
殊

教
育
季
刊
，
七
十
三
期
，
頁
一
五
十
三
。

林
宏
熾
(
民
八
十
九
).. 
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涯
規
劃
與
轉
銜
教
育
(
二
版
)
。
台

北.. 

五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。

林
宏
熾
(
民
九
O
a
).. 
新
世
紀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教
育
發
展
趨
勢
與
省
思
。
載

於
國
立
彰
化
師
範
大
學
主
編
(
慶
祝
本
校
創
校
三
十
週
年
)
，
廿
一
世
紀
的

教
育
改
革
與
教
育
發
展
國
際
學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
.. 

新
世
紀
的
師
資
培
育

與
特
殊
教
育
，
(
六
十
三
至
八
十
四
頁
)
。
彰
化.. 

國
立
彰
化
師
範
大
學
。

林
宏
熾
(
民
九

O
b
).. 

身
心
障
礙
者
工
作
經
驗
方
案
與
職
場
訓
練
之
探
討
。

就
業
與
訓
練
雙
月
刊
，
十
九
期
，
頁
六
十
二
至
七

0
。

教
育
部
(
民
八
十
八
).. 

特
殊
教
育
法
施
行
細
則
。
教
育
部
臺
(
八
七
)
參
字

第
八
八
O
九
七
五
五
一
號
令
。

許
夫
威
(
民
九
0
).. 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轉
銜
計
畫
。
載
於
許
天
威
、
徐
享
良
、

張
勝
成
主
編
，
新
特
殊
教
育
通
論
，
(
四
三
二
至
四
八
五
頁
)
。
台
北.. 

五
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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